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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“医养结合”养老模式的可行性研究——以嘉兴海宁市为例 

庄晓丹 

（中共海宁市委党校） 

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以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，2015年 11月，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出台了《关于推进医疗卫生

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》，并遴选全国 50 个市（区）作为第一批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，其中浙江省的试点市（区）

为杭州市和嘉兴市。在这一政策语境下，选择嘉兴海宁作为研究个案，深入分析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推进的必要性、当前面临的

瓶颈与难题，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，探析推进“医养结合”，发展的政策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

一、海宁市推行“医养结合”养老模式的实践 

1．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情况 

目前，海宁市共有养老机构 17 所，其中公办 15 所、民办 2 所，入住老年人 1500 多名。养老机构所实行的“医养结合”，

有以下几种类型：内设医务室型（养老机构单独设置医务室，招聘或由医院常驻医生）、医疗机构上门服务型（由医院派医生定

期上门服务）、资源整合型（养老机构与卫生服务站就近设置）。内设医务室型养老机构又可细分为自主运营和委托运营两种。

自主运营的养老机构有两家．颐康养护院和金陵银色康乐园。其中，颐康养护院于 2015年被确定为浙江省医养结合示范点。在

医疗资源配置方面，作为护理型养老机构，颐康养护院主要接收失能、失智老人，配备专职医生 7名（其中 2位有高级职称）、

护士 13名（2位有护师职称）、养老护理员 28名，设有护理型床位 280张，其中医疗床位 20张，并与市人民医院建立合作机制，

开通绿色通道。在医保方面，已经打通渠道，门诊医保和住院医保都已开通。 

2．社区医养结合情况 

按照属地管理、资源共享、就近配置原则，市区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与医疗机构建立医疗服务联系制度，落实责任医生

和护士，公布联系方式及服务时间，与服务老人签订《健康管理服务协议书》，为老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，定期上门开展健康服

务。各个镇拿出一个试点单位，将社区活动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近设置，并逐渐推广，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。 

3．医养结合人才培养情况 

自 2013 年以来，来自各乡镇养老机构和照料中心的 1967 名养老护理人员参加了培训，其中 659 人取得人社局颁发的养老

护理员初级和中级证书。开展学校在校生的养老护理员培训：在二年级中专班开设养老护理专业方向的课程学习，在 3+2 班级

开展课程学习，都经过考证，获得证书。2013-2015年，海宁卫校共有 1110人参与考证，并获得养老护理员中级证书。 

二、“医养结合”养老模式面临的瓶颈 

1．医养结合的部门壁垒尚未打破 

“医养结合”，养老服务模式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，存在部门交叉管理的情况。由于管理分割、资源分散、部门之间的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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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定较为模糊等原因，管理“部门化”，与政策“碎片化”问题较为突出，各项服务资源融合不足，服务衔接不够。比如海宁市

养老和医疗机构的规划和布局就没能很好地统筹。在机构设置方面，老龄事业规划提出“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资源，创办老年康

复中心、老年医院等针对高龄、病残老年人康复护理专业服务机构，解决高龄、病残老年人康复难、护理照料难的问题”,但是

相关规划未能有效衔接．老年康复中心、老年医院等机构未能落地实施，目前仅有中医院增挂老年康复医院牌子。 

2．医养结合的医疗护理能力欠缺 

而从供给来看．目前社区养老服务一般只能提供日间照料服务，大多数养老机构内设的医务室医疗水平较低，较少取得首

诊资格。而综合能力较强的大医院，比如海宁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本身医疗资源紧张，加之医患纠纷等潜在风险和养老行业利润

低等因素，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常规医疗上面，而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支持的动力不足。 

3．医养结合的支付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

“医养结合”养老模式推行后，养老院首先要解决的是将其内设的医务室纳入医保，当前海宁市医保对接“隐形门槛”多，

养老机构中的医务室具有医保资质的比例还较低，而且除了颐康养护院配备了 20张床位以外，其它医务室仅能提供门诊医保。

从老人支付能力来看，当前建立医养结合的支付保障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。当前老年人总体支付水平较低，以海宁市企业退

休职工为例，平均退休金为 2843.23 元，最低退休金仅为 1342.6 元，而颐康养护院需要护理的老人收费在 3000-4000元。当然

全面放开医保，也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风险，一是现有医保基金账户在支付能力方面是否能够跟进；二是存在“套保”的风险。 

4．医养结合的人才资源匮乏 

医养结合行业需要掌握医疗、护理、心理等多方面知识的专业人才，但目前人才培养体系还不完善，海宁市无论是医疗院

校还是社会培训机构，医养结合方面的培育专业都较少。另一方面，医养结合机构大多工作强度大、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较低、

职业发展差、就业吸引力不足，专业人才更倾向到纯医疗机构就业。而职业本身晋升空间不足，奖励机制匾乏，又进一步加剧

了人才的流失。当前海宁市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普遍存在用工短缺问题，护工人员主要为来自外地或本地农村，文化程度较低、

缺乏专业素养的中老年群体。 

三、推进“医养结合”养老模式发展的对策思考 

1．整合“医养结合”养老服务资源 

首先，夯实基层卫生服务基础，充分发挥居家养老、社区养老服务在“医养结合”，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。细化与

医疗机构的结对协作，健全老年人服务联系网络，并公开服务清单、责任清单，自觉接受社区居民的监督；可增设医疗服务流

动车，开展常态化的优质医疗资源进社区活动。其次，鼓励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就近规划设置，签订合作协议，避免重复建设

造成的资源浪费。再次，促进闲置资源的有效整合。出台相应的促转政策，将部分一级（含民办医院）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

进行结构和功能调整，直接转型为老年护理院、老年康复院等“医养结合”服务机构。最后，加大对社会资本参与“医养结合”

养老服务的扶持力度，促进多元主体共同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。 

2．健全“医养结合”，养老服务保险体系 

首先，对老年群体进行科学细分，并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。在医保基金压力大，管理更加严格规范的背景下，有必要探索

第三方评估机制，对老年群体进行标准化、科学化的评估，并以评估结果作为服务供给的依据，明确医养结合资源的分配对象，

化解医养资源福利性和医保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。其次，建立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。根据国内外的经验，将失能老人养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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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纳入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已是大势所趋。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保险基金的来源。当前，我国社会保险费率已经较高，如果

单独设立一个长期护理保险会加重单位和个人的负担。而如果完全由医保支付，显然又不可行。借鉴青岛和国家建立长期护理

保险的指导意见，可探索多元主体共同筹资机制，在现有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划出一定比例，并整合当前对老年人的零散补

贴费用，外加个人分担。另外，为满足多层次的康复护理需求，鼓励市场化的商业保险模式，为老人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保

险产品。再次，加强保险机制的融合。理顺医疗保险、养老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之间的关系，明确各险种的责任，对他们进行

有效整合，避免功能重叠和错位。 

3．加大“医养结合”，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

首先，注重规范化管理和专业化技能培训。对现有的护理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技能培训和规范化管理，建立服务质量监控

机制，打造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的硬条件，提高护理服务质量。其次，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。在薪酬待遇方面，逐渐提高养老从

业人员，尤其是一线护理人员的待遇水平，建立与之劳动付出匹配的薪酬制度。在职业发展方面，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，确保

“医养结合”养老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与纯医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在科研课题、继续教育、职称评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。再次，

依托海宁卫校、社会培训机构等，开设老年护理专业，培养中、高级专业老年护理人才。最后，鼓励并吸纳愿意发挥余热的健

康老年人从事老年护理服务，并通过服务积分换取未来服务的方式给予回馈，从而形成老年群体内部良性自我服务机制。 


